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42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堂禎

選任辯護人  嚴天琮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過失致重傷害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3年

度交易字第177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調偵字第244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所處之刑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李堂禎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

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

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

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

中第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

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

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由此可知，當事人一

部上訴的情形，約可細分為：一、當事人僅就論罪部分提起

一部上訴；二、當事人不服法律效果，認為科刑過重，僅就

科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三、當事人僅針對法律效果的特定

部分，如僅就科刑的定應執行刑、原審（未）宣告緩刑或易

刑處分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四、當事人不爭執原審認定的犯

罪事實、罪名及科刑，僅針對沒收部分提起一部上訴。是

以，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定應執行刑、（未）宣告緩刑、

易刑處分或（未）宣告沒收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

就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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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犯罪事實及未上訴部分，作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特

定部分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二、原審於民國113年5月30日以113年度交易字第177號判決判處

被告李堂禎犯過失致人重傷罪，處有期徒刑7月。被告收受

該判決正本後，以原審量刑失衡、未宣告緩刑為由提起上訴

（如後述），並經本院當庭向被告及其辯護人確認上訴範圍

無訛（本院卷第106、153頁），揆諸前開說明，被告顯僅就

原審判決關於量刑、未宣告緩刑提起上訴，至於原判決其他

部分，均不予爭執，亦未提起上訴，而該量刑、未宣告緩刑

部分與原判決事實及罪名之認定，依前開新修正之規定，可

以分離審查，本院爰僅就原審判決量刑、未宣告緩刑部分加

以審理。

三、經本院審理結果，因被告明示僅就原審判決關於量刑、未宣

告緩刑部分提起上訴，業如前述，故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

論罪部分之認定，均如第一審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3年度交

易字第177號判決書所記載。本案當事人及辯護人對於後述

與刑有關科刑證據之證據能力均不爭執，本院查無證據得認

後述證據之取得有何違法，且認與刑之認定有關，爰合法調

查引為本案裁判之依據。　　

四、被告上訴意旨以：本案被告已坦承犯行，本件車禍被告並非

故意的，覺得原審判太重，希望可以判6個月以下之刑，被

告可以請兒子幫忙付一些易科罰金的錢。被告是想要和解，

可以先拿30萬元給她（告訴人），之後每月給她1萬元，給

付10年，合計150萬元，這個條件他們知道，但是他們要的

和解條件是要先賠償60萬元，之後每月給付2萬元，給付10

年合計為300萬元，有所差距，但是被告的能力範圍就是如

此（金額不包含強制險部分，強制險已賠償）。為此被告提

起上訴，請求從輕量刑，並為緩刑諭知等語。其辯護人以同

上之理由，為被告之量刑提出辯護。

五、本院撤銷改判之理由（量刑部分）：

　㈠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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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院審理中業已坦承犯行，雖未能與告訴人、被害人家屬

達成和解，然按刑罰之量定，固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

使，惟刑事審判之量刑，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

法院對科刑判決之被告量刑，應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使罰當

其罪，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

注意該條所列各款情形，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最高法院95

年度台上字第1779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法院對於被告之量

刑，亦應受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等一般法律原則之支配，以

期達成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與必要性之價值要求；又行

為人犯後悔悟之程度，是否與被害人（告訴人）達成和解，

及其後是否能確實履行和解條件，以彌補被害人（告訴人）

之損害，均攸關於法院判決量刑之審酌，且基於「修復式司

法」理念，國家亦有責權衡被告接受國家刑罰權執行之法益

與確保被害人（告訴人）損害彌補之法益，務必使二者間在

法理上力求衡平。查本件被告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雖仍

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惟告訴人於原審已針對民事賠償部

分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案號：原審嘉義簡易庭113年度嘉簡

字第982號），尚未審結，被告終須承擔應負之民事賠償責

任，且被告因慮及告訴人之經濟用度，於114年1月21日先行

匯款10萬元予告訴人為生活支應，復於114年2月11日再匯款

20萬元予告訴人表示願意賠償誠意，有本院公務電話查詢紀

錄1份、被告提出之匯款證明2份可稽（本院卷第119、139、

169頁），已徵被告確有彌補損害之誠意，非毫無悔意。是

其已主動給付部分賠償金額（共計30萬元）之犯後態度與原

審判決時難謂相同，另刑事責任的性質乃針對被告不法行為

給予懲罰，民事責任的性質則係重在對被害人損害的賠償與

填補，被告迄今雖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然此與當事人對

於民事賠償數額彼此認知差異有關，非必可認為被告犯後態

度不佳；原審就此與被告犯罪後態度之科刑輕重有關事項未

及審酌，自有未合。是本院權衡被告過失之情節，及肇致被

害人受有左側踝部開放性骨折併足部創傷性截肢之重傷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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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實害，以被告有進入無號誌交岔路口時，未注意車前狀

況並靠右行駛之過失，並綜合卷內事證，且參考卷附交通部

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嘉雲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

書、交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所據

之科學驗證及肇責比例，認本件車禍事故被告為肇事原因

（告訴人無肇事原因），是被告原上訴意旨為無罪答辯雖無

理由，但後以其已認罪、請求從輕量刑，則非無理由，且原

判決有上述可議之處，自應將原判決之量刑予以撤銷改判，

期臻適法。

　㈡爰審酌被告未能遵守交通規則，於進入無號誌交岔路口時，

未注意車前狀況並靠右行駛，而與告訴人之車輛發生碰撞，

使告訴人受有如上所述之傷害，且所受傷勢已達重傷害之程

度，對告訴人之生活造成重大不利影響，所為實屬不該，惟

念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兼衡本案車禍事故發生之情

節，被告之過失情節與程度，前於原審時因與告訴人對於損

害賠償金額差距過大無法和解，於本院審理期間仍未達成和

解，然被告已先行給付部分賠償金額予告訴人充作生活支

應，已如前述，可徵被告有彌補損害之誠意，非毫無悔意等

情節。再參以被告自陳國中畢業之教育程度，已婚，育有2

子均已成年，目前以計程車司機為業，月收入約2萬多元，

與配偶分居、與女兒同住及經濟狀況不佳等家庭經濟及生活

狀況等一切情狀，酌予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

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至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表示希望予被告緩刑之機會云

云，惟關於緩刑之宣告，除應具備一定條件外，並須有可認

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始得為之。法院行使此項

裁量職權時，應受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等一般法律原則之支

配；但此之所謂比例原則，指法院行使此項職權判斷時，須

符合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及必要性之價值要求，不得逾

越，用以維護刑罰之均衡；而所謂平等原則，非指一律齊頭

式之平等待遇，應從實質上加以客觀判斷，對相同之條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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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始得為相同之處理，倘若條件事實有別，則應本乎正義

理念，予以分別處置，禁止恣意為之，俾緩刑宣告之運用，

達成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與必要性之要求（最高法院99

年度台上字第799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前固無犯罪紀

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為憑，然考量本件

被告行車過失情節之非屬輕微，且造成被害人一肢截肢重傷

害之嚴重結果，且被告既無與被害人和解之情況，其犯罪所

生損害既未完全填補，而本院已參酌被告犯罪情節及犯後態

度，量處前揭適當之刑度，亦難認有何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

之可言，故不予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志明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建弘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瑛宗

　　　　　　　　　　　　　　　　　　　法　官　張　震

　　　　　　　　　　　　　　　　　　　法　官　黃裕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翁倩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

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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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42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堂禎
選任辯護人  嚴天琮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過失致重傷害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3年度交易字第177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調偵字第24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所處之刑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李堂禎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中第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由此可知，當事人一部上訴的情形，約可細分為：一、當事人僅就論罪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二、當事人不服法律效果，認為科刑過重，僅就科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三、當事人僅針對法律效果的特定部分，如僅就科刑的定應執行刑、原審（未）宣告緩刑或易刑處分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四、當事人不爭執原審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及科刑，僅針對沒收部分提起一部上訴。是以，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定應執行刑、（未）宣告緩刑、易刑處分或（未）宣告沒收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及未上訴部分，作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特定部分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二、原審於民國113年5月30日以113年度交易字第177號判決判處被告李堂禎犯過失致人重傷罪，處有期徒刑7月。被告收受該判決正本後，以原審量刑失衡、未宣告緩刑為由提起上訴（如後述），並經本院當庭向被告及其辯護人確認上訴範圍無訛（本院卷第106、153頁），揆諸前開說明，被告顯僅就原審判決關於量刑、未宣告緩刑提起上訴，至於原判決其他部分，均不予爭執，亦未提起上訴，而該量刑、未宣告緩刑部分與原判決事實及罪名之認定，依前開新修正之規定，可以分離審查，本院爰僅就原審判決量刑、未宣告緩刑部分加以審理。
三、經本院審理結果，因被告明示僅就原審判決關於量刑、未宣告緩刑部分提起上訴，業如前述，故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論罪部分之認定，均如第一審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3年度交易字第177號判決書所記載。本案當事人及辯護人對於後述與刑有關科刑證據之證據能力均不爭執，本院查無證據得認後述證據之取得有何違法，且認與刑之認定有關，爰合法調查引為本案裁判之依據。　　
四、被告上訴意旨以：本案被告已坦承犯行，本件車禍被告並非故意的，覺得原審判太重，希望可以判6個月以下之刑，被告可以請兒子幫忙付一些易科罰金的錢。被告是想要和解，可以先拿30萬元給她（告訴人），之後每月給她1萬元，給付10年，合計150萬元，這個條件他們知道，但是他們要的和解條件是要先賠償60萬元，之後每月給付2萬元，給付10年合計為300萬元，有所差距，但是被告的能力範圍就是如此（金額不包含強制險部分，強制險已賠償）。為此被告提起上訴，請求從輕量刑，並為緩刑諭知等語。其辯護人以同上之理由，為被告之量刑提出辯護。
五、本院撤銷改判之理由（量刑部分）：
　㈠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業已坦承犯行，雖未能與告訴人、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然按刑罰之量定，固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惟刑事審判之量刑，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科刑判決之被告量刑，應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使罰當其罪，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各款情形，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779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法院對於被告之量刑，亦應受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等一般法律原則之支配，以期達成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與必要性之價值要求；又行為人犯後悔悟之程度，是否與被害人（告訴人）達成和解，及其後是否能確實履行和解條件，以彌補被害人（告訴人）之損害，均攸關於法院判決量刑之審酌，且基於「修復式司法」理念，國家亦有責權衡被告接受國家刑罰權執行之法益與確保被害人（告訴人）損害彌補之法益，務必使二者間在法理上力求衡平。查本件被告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雖仍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惟告訴人於原審已針對民事賠償部分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案號：原審嘉義簡易庭113年度嘉簡字第982號），尚未審結，被告終須承擔應負之民事賠償責任，且被告因慮及告訴人之經濟用度，於114年1月21日先行匯款10萬元予告訴人為生活支應，復於114年2月11日再匯款20萬元予告訴人表示願意賠償誠意，有本院公務電話查詢紀錄1份、被告提出之匯款證明2份可稽（本院卷第119、139、169頁），已徵被告確有彌補損害之誠意，非毫無悔意。是其已主動給付部分賠償金額（共計30萬元）之犯後態度與原審判決時難謂相同，另刑事責任的性質乃針對被告不法行為給予懲罰，民事責任的性質則係重在對被害人損害的賠償與填補，被告迄今雖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然此與當事人對於民事賠償數額彼此認知差異有關，非必可認為被告犯後態度不佳；原審就此與被告犯罪後態度之科刑輕重有關事項未及審酌，自有未合。是本院權衡被告過失之情節，及肇致被害人受有左側踝部開放性骨折併足部創傷性截肢之重傷害之重大實害，以被告有進入無號誌交岔路口時，未注意車前狀況並靠右行駛之過失，並綜合卷內事證，且參考卷附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嘉雲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交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所據之科學驗證及肇責比例，認本件車禍事故被告為肇事原因（告訴人無肇事原因），是被告原上訴意旨為無罪答辯雖無理由，但後以其已認罪、請求從輕量刑，則非無理由，且原判決有上述可議之處，自應將原判決之量刑予以撤銷改判，期臻適法。
　㈡爰審酌被告未能遵守交通規則，於進入無號誌交岔路口時，未注意車前狀況並靠右行駛，而與告訴人之車輛發生碰撞，使告訴人受有如上所述之傷害，且所受傷勢已達重傷害之程度，對告訴人之生活造成重大不利影響，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兼衡本案車禍事故發生之情節，被告之過失情節與程度，前於原審時因與告訴人對於損害賠償金額差距過大無法和解，於本院審理期間仍未達成和解，然被告已先行給付部分賠償金額予告訴人充作生活支應，已如前述，可徵被告有彌補損害之誠意，非毫無悔意等情節。再參以被告自陳國中畢業之教育程度，已婚，育有2子均已成年，目前以計程車司機為業，月收入約2萬多元，與配偶分居、與女兒同住及經濟狀況不佳等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酌予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至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表示希望予被告緩刑之機會云云，惟關於緩刑之宣告，除應具備一定條件外，並須有可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始得為之。法院行使此項裁量職權時，應受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等一般法律原則之支配；但此之所謂比例原則，指法院行使此項職權判斷時，須符合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及必要性之價值要求，不得逾越，用以維護刑罰之均衡；而所謂平等原則，非指一律齊頭式之平等待遇，應從實質上加以客觀判斷，對相同之條件事實，始得為相同之處理，倘若條件事實有別，則應本乎正義理念，予以分別處置，禁止恣意為之，俾緩刑宣告之運用，達成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與必要性之要求（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99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前固無犯罪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為憑，然考量本件被告行車過失情節之非屬輕微，且造成被害人一肢截肢重傷害之嚴重結果，且被告既無與被害人和解之情況，其犯罪所生損害既未完全填補，而本院已參酌被告犯罪情節及犯後態度，量處前揭適當之刑度，亦難認有何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可言，故不予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志明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建弘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瑛宗
　　　　　　　　　　　　　　　　　　　法　官　張　震
　　　　　　　　　　　　　　　　　　　法　官　黃裕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翁倩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42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堂禎
選任辯護人  嚴天琮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過失致重傷害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3年
度交易字第177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調偵字第244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所處之刑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李堂禎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
    。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
    。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
    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中
    第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
    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
    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
    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由此可知，當事人一部
    上訴的情形，約可細分為：一、當事人僅就論罪部分提起一
    部上訴；二、當事人不服法律效果，認為科刑過重，僅就科
    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三、當事人僅針對法律效果的特定部
    分，如僅就科刑的定應執行刑、原審（未）宣告緩刑或易刑
    處分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四、當事人不爭執原審認定的犯罪
    事實、罪名及科刑，僅針對沒收部分提起一部上訴。是以，
    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定應執行刑、（未）宣告緩刑、易刑
    處分或（未）宣告沒收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
    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的
    犯罪事實及未上訴部分，作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特定部
    分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二、原審於民國113年5月30日以113年度交易字第177號判決判處
    被告李堂禎犯過失致人重傷罪，處有期徒刑7月。被告收受
    該判決正本後，以原審量刑失衡、未宣告緩刑為由提起上訴
    （如後述），並經本院當庭向被告及其辯護人確認上訴範圍
    無訛（本院卷第106、153頁），揆諸前開說明，被告顯僅就
    原審判決關於量刑、未宣告緩刑提起上訴，至於原判決其他
    部分，均不予爭執，亦未提起上訴，而該量刑、未宣告緩刑
    部分與原判決事實及罪名之認定，依前開新修正之規定，可
    以分離審查，本院爰僅就原審判決量刑、未宣告緩刑部分加
    以審理。
三、經本院審理結果，因被告明示僅就原審判決關於量刑、未宣
    告緩刑部分提起上訴，業如前述，故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
    論罪部分之認定，均如第一審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3年度交
    易字第177號判決書所記載。本案當事人及辯護人對於後述
    與刑有關科刑證據之證據能力均不爭執，本院查無證據得認
    後述證據之取得有何違法，且認與刑之認定有關，爰合法調
    查引為本案裁判之依據。　　
四、被告上訴意旨以：本案被告已坦承犯行，本件車禍被告並非
    故意的，覺得原審判太重，希望可以判6個月以下之刑，被
    告可以請兒子幫忙付一些易科罰金的錢。被告是想要和解，
    可以先拿30萬元給她（告訴人），之後每月給她1萬元，給
    付10年，合計150萬元，這個條件他們知道，但是他們要的
    和解條件是要先賠償60萬元，之後每月給付2萬元，給付10
    年合計為300萬元，有所差距，但是被告的能力範圍就是如
    此（金額不包含強制險部分，強制險已賠償）。為此被告提
    起上訴，請求從輕量刑，並為緩刑諭知等語。其辯護人以同
    上之理由，為被告之量刑提出辯護。
五、本院撤銷改判之理由（量刑部分）：
　㈠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
    於本院審理中業已坦承犯行，雖未能與告訴人、被害人家屬
    達成和解，然按刑罰之量定，固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
    ，惟刑事審判之量刑，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
    院對科刑判決之被告量刑，應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使罰當其
    罪，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
    意該條所列各款情形，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最高法院95年
    度台上字第1779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法院對於被告之量刑
    ，亦應受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等一般法律原則之支配，以期
    達成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與必要性之價值要求；又行為
    人犯後悔悟之程度，是否與被害人（告訴人）達成和解，及
    其後是否能確實履行和解條件，以彌補被害人（告訴人）之
    損害，均攸關於法院判決量刑之審酌，且基於「修復式司法
    」理念，國家亦有責權衡被告接受國家刑罰權執行之法益與
    確保被害人（告訴人）損害彌補之法益，務必使二者間在法
    理上力求衡平。查本件被告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雖仍未
    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惟告訴人於原審已針對民事賠償部分
    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案號：原審嘉義簡易庭113年度嘉簡字
    第982號），尚未審結，被告終須承擔應負之民事賠償責任
    ，且被告因慮及告訴人之經濟用度，於114年1月21日先行匯
    款10萬元予告訴人為生活支應，復於114年2月11日再匯款20
    萬元予告訴人表示願意賠償誠意，有本院公務電話查詢紀錄
    1份、被告提出之匯款證明2份可稽（本院卷第119、139、16
    9頁），已徵被告確有彌補損害之誠意，非毫無悔意。是其
    已主動給付部分賠償金額（共計30萬元）之犯後態度與原審
    判決時難謂相同，另刑事責任的性質乃針對被告不法行為給
    予懲罰，民事責任的性質則係重在對被害人損害的賠償與填
    補，被告迄今雖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然此與當事人對於
    民事賠償數額彼此認知差異有關，非必可認為被告犯後態度
    不佳；原審就此與被告犯罪後態度之科刑輕重有關事項未及
    審酌，自有未合。是本院權衡被告過失之情節，及肇致被害
    人受有左側踝部開放性骨折併足部創傷性截肢之重傷害之重
    大實害，以被告有進入無號誌交岔路口時，未注意車前狀況
    並靠右行駛之過失，並綜合卷內事證，且參考卷附交通部公
    路局嘉義區監理所嘉雲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
    交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所據之科
    學驗證及肇責比例，認本件車禍事故被告為肇事原因（告訴
    人無肇事原因），是被告原上訴意旨為無罪答辯雖無理由，
    但後以其已認罪、請求從輕量刑，則非無理由，且原判決有
    上述可議之處，自應將原判決之量刑予以撤銷改判，期臻適
    法。
　㈡爰審酌被告未能遵守交通規則，於進入無號誌交岔路口時，
    未注意車前狀況並靠右行駛，而與告訴人之車輛發生碰撞，
    使告訴人受有如上所述之傷害，且所受傷勢已達重傷害之程
    度，對告訴人之生活造成重大不利影響，所為實屬不該，惟
    念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兼衡本案車禍事故發生之情
    節，被告之過失情節與程度，前於原審時因與告訴人對於損
    害賠償金額差距過大無法和解，於本院審理期間仍未達成和
    解，然被告已先行給付部分賠償金額予告訴人充作生活支應
    ，已如前述，可徵被告有彌補損害之誠意，非毫無悔意等情
    節。再參以被告自陳國中畢業之教育程度，已婚，育有2子
    均已成年，目前以計程車司機為業，月收入約2萬多元，與
    配偶分居、與女兒同住及經濟狀況不佳等家庭經濟及生活狀
    況等一切情狀，酌予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如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至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表示希望予被告緩刑之機會云
    云，惟關於緩刑之宣告，除應具備一定條件外，並須有可認
    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始得為之。法院行使此項
    裁量職權時，應受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等一般法律原則之支
    配；但此之所謂比例原則，指法院行使此項職權判斷時，須
    符合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及必要性之價值要求，不得逾
    越，用以維護刑罰之均衡；而所謂平等原則，非指一律齊頭
    式之平等待遇，應從實質上加以客觀判斷，對相同之條件事
    實，始得為相同之處理，倘若條件事實有別，則應本乎正義
    理念，予以分別處置，禁止恣意為之，俾緩刑宣告之運用，
    達成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與必要性之要求（最高法院99
    年度台上字第799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前固無犯罪紀
    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為憑，然考量本件
    被告行車過失情節之非屬輕微，且造成被害人一肢截肢重傷
    害之嚴重結果，且被告既無與被害人和解之情況，其犯罪所
    生損害既未完全填補，而本院已參酌被告犯罪情節及犯後態
    度，量處前揭適當之刑度，亦難認有何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
    之可言，故不予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志明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建弘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瑛宗
　　　　　　　　　　　　　　　　　　　法　官　張　震
　　　　　　　　　　　　　　　　　　　法　官　黃裕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翁倩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42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堂禎
選任辯護人  嚴天琮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過失致重傷害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3年度交易字第177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調偵字第24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所處之刑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李堂禎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中第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由此可知，當事人一部上訴的情形，約可細分為：一、當事人僅就論罪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二、當事人不服法律效果，認為科刑過重，僅就科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三、當事人僅針對法律效果的特定部分，如僅就科刑的定應執行刑、原審（未）宣告緩刑或易刑處分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四、當事人不爭執原審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及科刑，僅針對沒收部分提起一部上訴。是以，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定應執行刑、（未）宣告緩刑、易刑處分或（未）宣告沒收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及未上訴部分，作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特定部分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二、原審於民國113年5月30日以113年度交易字第177號判決判處被告李堂禎犯過失致人重傷罪，處有期徒刑7月。被告收受該判決正本後，以原審量刑失衡、未宣告緩刑為由提起上訴（如後述），並經本院當庭向被告及其辯護人確認上訴範圍無訛（本院卷第106、153頁），揆諸前開說明，被告顯僅就原審判決關於量刑、未宣告緩刑提起上訴，至於原判決其他部分，均不予爭執，亦未提起上訴，而該量刑、未宣告緩刑部分與原判決事實及罪名之認定，依前開新修正之規定，可以分離審查，本院爰僅就原審判決量刑、未宣告緩刑部分加以審理。
三、經本院審理結果，因被告明示僅就原審判決關於量刑、未宣告緩刑部分提起上訴，業如前述，故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論罪部分之認定，均如第一審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3年度交易字第177號判決書所記載。本案當事人及辯護人對於後述與刑有關科刑證據之證據能力均不爭執，本院查無證據得認後述證據之取得有何違法，且認與刑之認定有關，爰合法調查引為本案裁判之依據。　　
四、被告上訴意旨以：本案被告已坦承犯行，本件車禍被告並非故意的，覺得原審判太重，希望可以判6個月以下之刑，被告可以請兒子幫忙付一些易科罰金的錢。被告是想要和解，可以先拿30萬元給她（告訴人），之後每月給她1萬元，給付10年，合計150萬元，這個條件他們知道，但是他們要的和解條件是要先賠償60萬元，之後每月給付2萬元，給付10年合計為300萬元，有所差距，但是被告的能力範圍就是如此（金額不包含強制險部分，強制險已賠償）。為此被告提起上訴，請求從輕量刑，並為緩刑諭知等語。其辯護人以同上之理由，為被告之量刑提出辯護。
五、本院撤銷改判之理由（量刑部分）：
　㈠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業已坦承犯行，雖未能與告訴人、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然按刑罰之量定，固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惟刑事審判之量刑，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科刑判決之被告量刑，應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使罰當其罪，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各款情形，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779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法院對於被告之量刑，亦應受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等一般法律原則之支配，以期達成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與必要性之價值要求；又行為人犯後悔悟之程度，是否與被害人（告訴人）達成和解，及其後是否能確實履行和解條件，以彌補被害人（告訴人）之損害，均攸關於法院判決量刑之審酌，且基於「修復式司法」理念，國家亦有責權衡被告接受國家刑罰權執行之法益與確保被害人（告訴人）損害彌補之法益，務必使二者間在法理上力求衡平。查本件被告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雖仍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惟告訴人於原審已針對民事賠償部分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案號：原審嘉義簡易庭113年度嘉簡字第982號），尚未審結，被告終須承擔應負之民事賠償責任，且被告因慮及告訴人之經濟用度，於114年1月21日先行匯款10萬元予告訴人為生活支應，復於114年2月11日再匯款20萬元予告訴人表示願意賠償誠意，有本院公務電話查詢紀錄1份、被告提出之匯款證明2份可稽（本院卷第119、139、169頁），已徵被告確有彌補損害之誠意，非毫無悔意。是其已主動給付部分賠償金額（共計30萬元）之犯後態度與原審判決時難謂相同，另刑事責任的性質乃針對被告不法行為給予懲罰，民事責任的性質則係重在對被害人損害的賠償與填補，被告迄今雖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然此與當事人對於民事賠償數額彼此認知差異有關，非必可認為被告犯後態度不佳；原審就此與被告犯罪後態度之科刑輕重有關事項未及審酌，自有未合。是本院權衡被告過失之情節，及肇致被害人受有左側踝部開放性骨折併足部創傷性截肢之重傷害之重大實害，以被告有進入無號誌交岔路口時，未注意車前狀況並靠右行駛之過失，並綜合卷內事證，且參考卷附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嘉雲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交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所據之科學驗證及肇責比例，認本件車禍事故被告為肇事原因（告訴人無肇事原因），是被告原上訴意旨為無罪答辯雖無理由，但後以其已認罪、請求從輕量刑，則非無理由，且原判決有上述可議之處，自應將原判決之量刑予以撤銷改判，期臻適法。
　㈡爰審酌被告未能遵守交通規則，於進入無號誌交岔路口時，未注意車前狀況並靠右行駛，而與告訴人之車輛發生碰撞，使告訴人受有如上所述之傷害，且所受傷勢已達重傷害之程度，對告訴人之生活造成重大不利影響，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兼衡本案車禍事故發生之情節，被告之過失情節與程度，前於原審時因與告訴人對於損害賠償金額差距過大無法和解，於本院審理期間仍未達成和解，然被告已先行給付部分賠償金額予告訴人充作生活支應，已如前述，可徵被告有彌補損害之誠意，非毫無悔意等情節。再參以被告自陳國中畢業之教育程度，已婚，育有2子均已成年，目前以計程車司機為業，月收入約2萬多元，與配偶分居、與女兒同住及經濟狀況不佳等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酌予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至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表示希望予被告緩刑之機會云云，惟關於緩刑之宣告，除應具備一定條件外，並須有可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始得為之。法院行使此項裁量職權時，應受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等一般法律原則之支配；但此之所謂比例原則，指法院行使此項職權判斷時，須符合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及必要性之價值要求，不得逾越，用以維護刑罰之均衡；而所謂平等原則，非指一律齊頭式之平等待遇，應從實質上加以客觀判斷，對相同之條件事實，始得為相同之處理，倘若條件事實有別，則應本乎正義理念，予以分別處置，禁止恣意為之，俾緩刑宣告之運用，達成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與必要性之要求（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99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前固無犯罪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為憑，然考量本件被告行車過失情節之非屬輕微，且造成被害人一肢截肢重傷害之嚴重結果，且被告既無與被害人和解之情況，其犯罪所生損害既未完全填補，而本院已參酌被告犯罪情節及犯後態度，量處前揭適當之刑度，亦難認有何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可言，故不予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志明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建弘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瑛宗
　　　　　　　　　　　　　　　　　　　法　官　張　震
　　　　　　　　　　　　　　　　　　　法　官　黃裕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翁倩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